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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女士：

《在選票上印上名稱、標誌及照片（立法會）規例》

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日舉行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

員曾討論上述規例。對於選舉管理委員會如何行使其權力，以有關物品的

內容“令人反感”為理由拒絕一個簡稱或標誌的登記申請，議員要求政府

就這個用語提供一個定義。

在成文法中“令人反感”一詞的使用

“令人反感”一詞普遍用於許多本地和海外的成文法中。例如，在

《公司條例》（第 32 章）第 20(1)(d)條規定，一間公司的名稱如被視為
“令人反感”，將不獲註冊。

在英國，《2000 年政黨、選舉及公民投票法令》規定，如政黨的名
稱和標誌被認為“令人反感”1，當局將拒絕其登記。澳洲至少有兩個省

也有類似的法律條文2，訂明政黨的名稱如“令人反感”，當局將拒絕其

登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2000年政黨、選舉及公民投票法令》第28及29條。

2 西澳州《1907年選舉法令》第62J條及昆士蘭省《1992年選舉法令》第73條。

立法會 C B (2)697/ 03- 04(01)號文件



“令人反感”一詞的意思

在成文法中並無對“令人反感”一詞作出界定，所以在這用語的釋

義方面會以字面上的意思為準。根據 Oxford Dictionary（牛津詞典），
“offensive”的意思是“giving or meant to give offence, insulting, disgusting,
nauseous or repulsive”（大意是冒犯的、侮辱人的、討厭的、令人噁心
的、令人厭惡的）。粗言穢語便是一個例子。

香港並無這方面的訴訟案件。然而，在澳洲則有一宗訴訟案件：

Patrick訴 Cobain [1992] 1VR 290，維多利亞省最高法院裁定 –

(a) 在考慮有關物品內容是否“offensive”（令人反感）時，有
關人員須判斷該物品的內容是否有可能冒犯他人，而無須尋

求客觀事實根據，去證明它真的冒犯了某人；

(b) 在決定有關物品內容是否有可能冒犯他人，或是否有挑釁性

或令人厭惡的，會參照用語在字典上的解釋；以及

(c) 假如有關物品內容是一個陳述，即使這陳述是真實，也有可

能冒犯他人。

有關判決的副本(只有英文版本)夾附於後。

煩請把本函送交事務委員會委員，以供參考。

政制事務局局長

（譚志源             代行）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










